
广 东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粤市监办发〔2022〕1525号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年“质量月”活动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省市场监管局各处室、派出机构、直

属单位，省药监局、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等 21个部门《关于开展 2022年全国“质量

月”活动的通知》（国市监质发〔2022〕76号，见附件 1）要求，

结合我省实际，省局制定了《2022年“质量月”活动安排表》（见

附件 2），并提出以下要求，请抓好贯彻执行。

一、精心组织，抓好落实

各单位要紧密围绕 2022年全国“质量月”活动主题“推动质量变

革创新 促进质量强国建设”，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质量月”活动。要根据全国“质量月”主办单位开展主要活动的部署

要求和省局活动安排，策划开展好“质量月”活动，制订切实可行的

实施方案，创新活动形式，推动“质量月”活动取得实效。要以“质量

月”为契机，深化“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合、企业主责、

社会参与”的质量工作格局，推动促进质量发展的各项措施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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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见效，以质量领域的实绩实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及时总结，报送典型

活动过程中，各单位要及时总结活动情况和典型经验做法，

重要活动信息随时编报政务信息并报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9

月底前将“质量月”活动相关总结材料、图片、宣传视频和亮点报

道等报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

三、严格纪律，高效安全

各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简

朴、高效开展活动。坚持企业、群众自愿参加活动等原则，不得

强制企业参与活动，严禁借活动名义向企业摊派收费、搭车收费

等行为。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做好

应急预案，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效开展。

联系人：质量发展处 邱晓莹，020-38835865；田静，

020-87512357。

附件：1.关于开展 2022年全国“质量月”活动的通知（国市监

质发〔2022〕76号）

2.2022年“质量月”活动安排表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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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质量月”活动安排表

序号 活动时间和名称 活动内容 负责处室/单位

1 召开广东省质量大会

召开广东省质量大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为获得广东省政府质量奖组织和

个人颁奖，总结、部署全省质量工作，进一步深入推进实施质量强省战略。

质量发展处负责，有关处室和

单位配合

2 启动 2022年“质量月”活动
制作“质量广东 非凡十年”宣传片在主流宣传平台播放，启动 2022年“质量月”
活动并进行广泛宣传，拉开我省 2022年“质量月”活动大幕。

质量发展处、新闻合作处负责，

各市局、有关处室和单位配合

3 《南方日报》专版刊发质量专题报道

结合广东省质量大会召开、“质量月”活动宣传契机，在《南方日报》专版宣传

报道我省质量工作成效和做法，组织对产业和企业的先进质量管理经验进行宣

传报道，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

良好氛围。

质量发展处、新闻合作处负责，

有关市局、有关处室和单位配

合

4 播放“质量月”公益广告

省质量强省办和广州市质量强市办联合在广州塔塔身播放 LED 广告，同时在宣

传载体推送播放质量宣传口号（口号 1：推动质量变革创新 促进质量强国建设

（2022年全国“质量月”活动主题）；口号 2：守信于品 重质于行（广东质量精

神），引导社会大众共同关注“质量”。

质量发展处、新闻合作处、广

州市局负责

5

会同省教育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

公安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广东经济科

教频道共同开展“2022秋季广东开学第

一课”活动

省局派出专家参加全省“2022秋季广东开学第一课”活动，走进中小学校讲授特

种设备（电梯）安全、学生用品（运动鞋）质量安全知识，广东经济科教频道

组织开展在线直播和宣传播放，全省中小学同时收看，生成科普知识短视频在

线提供给全国师生学习。

新闻合作处、质量发展处、质

量监督处、特种设备处负责

6
开展产品质量技术帮扶、信用、

知识安全宣传

一是结合我省产品抽查情况，开展燃气具、电动自行车、电线电缆等产品的行

政指导帮扶、巡回问诊、产品质量安全约谈培训等质量技术帮扶活动。二是按

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信用分类监管规范》等政策法规，开展质

量信用专题讲座与论坛等宣传推广活动。三是开展“质量月”知识竞赛活动，

动员消费者、企业、技术机构、监管人员等积极参与质量月知识竞赛，推动提

高全民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质量监督处负责，有关市局、

有关处室和单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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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展保健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
举办保健食品答题抽奖活动、组织各地“益苗计划”食品安全宣传志愿服务资助

项目承接方广泛开展食品、保健食品科普宣传活动。

特殊食品处负责，各市局、有

关处室和单位配合

8
举办绿色有机产品认证和服务认证

宣传体验周活动

组织全省认证监管部门和有关认证机构，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服

务活动，广泛普及绿色有机产品认证和服务认证知识，推广应用绿色认证。

认监处负责，各市局、有关处

室和单位配合

9 开展“电梯安全宣传周”活动 开展形式多样的电梯宣传、培训活动，广泛普及电梯安全知识。

特种设备处负责，新闻合作处、

省特检院、省特种设备行业协

会配合

10
举办民营经济标准创新周深圳分论坛

活动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围绕 5G、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生命健康、智能家居等行业领域，集中展示广东标准化改革创新、商

会和民营企业标准创新相关成果，推进标准化战略在民营经济领域深入实施，

助推制造强省、质量强省建设。

标准化处负责

11 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

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服务活动向社会开放检验检测机构，增进社会公

众对检验检测工作的了解和信任，营造共同关注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检验

检测认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认监处负责，各市局、有关处

室和单位配合

12 开展实验室开放活动
发动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国家质检中心、省质检站等重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依托

单位，主动向社会公众开放实验室。

科信处负责，各市局、有关处

室和单位配合

13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大消费维权宣传

一是在省局制作的相关宣传册中添加涉及市场监管消费维权投诉和违法行为举

报的渠道。二是不定期在省局公众号宣传全国 12315平台投诉举报渠道，通过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引导消费者依法维权，打击违法行为，提升质量水平。三

是制作 2022年“质量月”12315消费维权宣传海报、以购物袋为载体的二维码投

诉举报入口及其他资料，分发到省局各处室、派出机构及各市局，并积极配合

参与相关业务处室的宣传活动，引导各市局结合当地活动做好 12315消费维权

渠道的宣传。四是结合“质量月”活动，与基层共同举办现场质量提升与消费维

权知识宣传活动，开展质量消费维权知识问答，派发宣传资料。

网监处、举报投诉中心负责，

各市局、有关处室和单位配合

14
开展商品比较试验和产品质量及消费

维权有奖知识问答

一是开展一类重点商品比较试验，发布比较试验结果及消费指引，引导消费者

养成注重质量、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通过产品质量比较促进企业主动提升产

品质量。二是开展一次产品质量及消费维权有奖知识问答活动，向消费者普及

产品选购及使用知识，强化消费者质量意识及维权意识。

省消委会负责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驻局纪检监察组。

校对：邱晓莹


